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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興辦目的可行性初評
本計畫在第四章整合出二個方案作為本計畫基地興辦公共設施之可能目的，本章即就此二可能目的，就市場、工程技術及環境影響三方面初步探討其可行性，若屬可行，則作為第六章及第七章政府策略與民間投資經商之最終評估，以發展出本計畫之最適推動方案。

第一節  市場可行性

本節先就與文教設施方案及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方案相關之整體市場方向進行分析，包括家庭收支與消費型態（旨在分析育樂、教育及文化方面的消費趨勢），以及就觀光旅遊市場作整體研析，再就二個方案主要開發內容，包括生活科學館與觀光旅館兩項主題作進一步市場研判。

一、家庭收支與消費型態

（一）與全國各縣市之比較

各縣市之平均家庭所得高低與其工商發展情形及生活品質高度息息相關。家庭所得平均值愈高，代表工商愈發達，居民生活品質也相對較高。嘉義市的家庭平均所得在91年為1,064,817元，在全國23縣市中排名第八名，較85~87年排名第10名更為進步，所得水準較台南市為高；平均每戶消費支出659,543元，在台灣地區則名列第七位，消費水準較基隆市、高雄市及台南市為高。(詳表5.1-1)

（二）所得

依表5.1-2所示，嘉義市民國91年平均每戶年所得為1,064,817元，較上年之1,022,021元，增加42,796元，增加
率為4.19%，但仍較全國平均每戶年所得1,111,548元稍低。平均每人年所得299,106元，較上年之294,531元，增加4,575元，增加率為1.55%，但仍較全國平均每人平均所得304,534元稍低。

（三）消費支出

依表5.1-3所示，嘉義市民國91年家庭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為659,543元，較上年之634,707元，增加24,836元，增加率為3.91%。戶內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為185,265元，較上年之182,913元，增加 2,352元，增加率為1.29%。

表5.1-1　台灣地區各縣市平均每戶家庭收支
	縣市別
	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元）
	順   位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元）
	順   位
	

	
	
	
	
	
	

	台北市
	1,605,896
	1
	951,978
	1
	

	高雄市
	1,102,702
	7
	638,989
	10
	

	台北縣
	1,160,816
	5
	721,828
	4
	

	宜蘭縣
	874,400
	16
	556,487
	14
	

	桃園縣
	1,215,253
	3
	728,084
	3
	

	新竹縣
	1,173,446
	4
	659,592
	6
	

	苗栗縣
	955,362
	13
	608,569
	12
	

	台中縣
	1,014,212
	10
	649,854
	8
	

	彰化縣
	966,308
	12
	587,789
	13
	

	南投縣
	863,293
	18
	509,828
	19
	

	雲林縣
	842,944
	20
	503,445
	21
	

	嘉義縣
	750,186
	23
	515,759
	18
	

	台南縣
	853,503
	19
	526,108
	17
	

	高雄縣
	893,325
	15
	508,285
	20
	

	屏東縣
	972,097
	11
	527,833
	16
	

	台東縣
	809,514
	21
	446,254
	22
	

	花蓮縣
	867,385
	17
	540,780
	15
	

	澎湖縣
	801,024
	22
	421,645
	23
	

	基隆市
	944,630
	14
	640,591
	9
	

	新竹市
	1,388,550
	2
	848,037
	2
	

	台中市
	1,125,638
	6
	690,313
	5
	

	嘉義市
	1,064,817
	8
	659,543
	7
	

	台南市
	1,037,109
	9
	638,529
	1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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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嘉義市平均每戶及每人年所得

表5.1-3　嘉義市家庭消費支出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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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儲蓄與消費傾向

1.全國性分析

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才是人民得以依自由意願從事消費、儲蓄之金錢。其額度愈高，表人民生活愈富裕。近年全國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約達80餘萬；91年為875,916，年增率0.84%。詳表5.1-4所示。
相對的家庭平均消費額即是社會需求量之具體表現，並可由其中估計各產業可分得之商機。近年全國家庭平均消費額約達60餘萬；91年為672,624，年增率2.24%。

至此已可約略看出，平均消費年增率大於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年增率；顯示消費意願增加，91年消費傾向達76.79%，比前期高出近1%：民眾價值觀已逐漸趨向勇於消費；現實生活中各消費場所呈現之活潑與熱絡現象即是吸引民眾消費之誘因。

另一面向則是儲蓄率之轉變，自民國81年至91年間儲蓄率即持續下降。民國91年每家戶平均儲蓄203,292元，較前期減少3.55%，當年儲蓄率則降為23.21%。由此處更可看出民眾消費能力之增進已是相當結構性之轉變。

2.嘉義市

民國91年嘉義市平均每戶家庭儲蓄為185,845元，較81年之169,314元，增加16,531元，增加率為9.76％，惟較上年之150,875,元，增加34,970元，增加率為23.18％，近十年之平均消費傾向有增加之趨勢，平均儲蓄傾向有減少之趨勢。嘉義市91年之家庭平均消費傾向為78.02％，平均儲蓄傾向為21.98％，亦即在100元可支配所得中會花掉78.02元，剩餘21.98元做為儲蓄之用。（詳表5.1-5）

而與全國儲蓄與消費傾向比較，嘉義市消費傾向歷年來均高於全國消費傾向，儲蓄傾向則較全國性儲蓄傾向低。
	表5.1-4  我國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消費及儲蓄

	年別
	平均每戶可支配年所得
	平均每戶年消費
	平均每戶年儲蓄
	消費傾向
	儲蓄率

	
	金額（元）
	年增減率（﹪）
	金額（元）
	年增減率（﹪）
	金額（元）
	年增減率（﹪）
	（﹪）
	（﹪）

	民國八十一年
	639,696 
	　
	445,224 
	　
	194,472 
	　
	69.60%
	30.40%

	民國八十二年
	727,884 
	13.79%
	504,132 
	13.23%
	223,752 
	15.06%
	69.26%
	30.74%

	民國八十三年
	769,752 
	5.75%
	545,988 
	8.30%
	223,764 
	0.01%
	70.93%
	29.07%

	民國八十四年
	811,344 
	5.40%
	591,036 
	8.25%
	220,308 
	-1.54%
	72.85%
	27.15%

	民國八十五年
	826,380 
	1.85%
	614,436 
	3.96%
	211,944 
	-3.80%
	74.35%
	25.65%

	民國八十六年
	863,424 
	4.48%
	634,476 
	3.26%
	228,948 
	8.02%
	73.48%
	26.52%

	民國八十七年
	873,180 
	1.13%
	646,344 
	1.87%
	226,836 
	-0.92%
	74.02%
	25.98%

	民國八十八年
	889,056 
	1.82%
	655,284 
	1.38%
	233,772 
	3.06%
	73.71%
	26.29%

	民國八十九年
	891,444 
	0.27%
	662,724 
	1.14%
	228,720 
	-2.16%
	74.34%
	25.66%

	民國  九十年
	868,656 
	-2.56%
	657,876 
	-0.73%
	210,780 
	-7.84%
	75.73%
	24.27%

	民國九十一年
	875,916 
	0.84%
	672,624 
	2.24%
	203,292 
	-3.55%
	76.79%
	23.2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表5.1-5　嘉義市平均每年每戶消費傾向及儲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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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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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1.全國性分析

由歷年各家庭消費項目所佔之比例，可看出民間消費型態之變化，也反應出市場商機的消長。以下係採民國61年至91年間，主計處提供之國民所得統計資料（詳表5.1-6），分析如下：

食品費用長期以來是民間消費中所佔比重較大之項目，也常是衡量民間生活品質優渥程度之指標；過高之比例，顯示民間消費只能顧及基本層次之生活需要，生活品質不佳。
	表5.1-6  我國長期民間消費型態
	

	　
	　
	　
	　
	　
	　
	　
	　
	　
	　
	　
	　
	　
	單位：％

	年   別
（民國）
	食品費
	飲料費
	菸絲及捲菸費
	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費
	燃料及燈光費
	租金及
水  費
	家庭器具
及設備費
	家  庭
管理費
	醫療及
保健費
	娛樂消遣教育及文化服務費
	運輸交通
及通訊費
	其他費用
	合  計

	
	
	
	
	
	
	
	
	
	
	
	
	
	

	
	
	
	
	
	
	
	
	
	
	
	
	
	

	61
	41.63
	3.81
	4.10
	5.18
	4.05
	12.87
	2.80
	2.03
	4.23
	8.00
	3.78
	7.52
	100.00

	62
	40.94
	4.29
	3.80
	5.67
	3.87
	12.19
	3.12
	2.17
	4.28
	8.31
	4.05
	7.31
	100.00

	63
	43.86
	3.66
	3.50
	5.44
	3.74
	11.56
	3.11
	2.06
	3.91
	8.04
	4.38
	6.73
	100.00

	64
	43.75
	3.76
	3.51
	5.24
	3.59
	11.47
	3.05
	1.99
	4.30
	8.35
	4.33
	6.66
	100.00

	65
	41.54
	4.01
	3.51
	5.30
	3.70
	11.79
	3.13
	2.07
	4.64
	8.78
	4.77
	6.77
	100.00

	66
	40.52
	4.05
	3.48
	5.23
	3.81
	11.90
	3.01
	1.99
	4.50
	8.97
	5.60
	6.95
	100.00

	67
	39.13
	4.65
	3.29
	5.20
	3.52
	11.66
	3.22
	1.93
	4.69
	9.08
	6.60
	7.03
	100.00

	68
	36.07
	4.70
	2.90
	5.36
	3.52
	11.73
	3.43
	2.08
	4.79
	11.29
	7.35
	6.78
	100.00

	69
	33.98
	4.54
	2.86
	5.29
	4.16
	11.96
	3.27
	2.14
	4.57
	12.36
	7.77
	7.09
	100.00

	70
	33.55
	4.33
	2.78
	5.05
	4.43
	12.34
	3.05
	2.10
	5.07
	12.80
	7.58
	6.92
	100.00

	71
	33.05
	4.22
	2.69
	4.97
	4.41
	12.80
	2.92
	2.15
	5.20
	13.05
	7.81
	6.74
	100.00

	72
	32.50
	4.15
	2.62
	4.99
	4.40
	13.16
	2.89
	2.10
	5.05
	13.13
	8.39
	6.62
	100.00

	73
	31.06
	4.06
	2.56
	5.02
	4.25
	13.02
	2.98
	2.13
	5.09
	13.84
	9.27
	6.71
	100.00

	74
	29.92
	3.96
	2.54
	4.94
	4.20
	13.52
	2.86
	2.11
	5.17
	14.26
	9.74
	6.78
	100.00

	75
	29.52
	3.85
	2.38
	4.79
	3.88
	13.90
	2.85
	2.09
	5.17
	14.27
	10.56
	6.74
	100.00

	76
	28.09
	3.96
	2.32
	4.75
	3.63
	14.20
	2.84
	2.02
	5.14
	14.49
	11.47
	7.08
	100.00

	77
	26.35
	3.81
	2.03
	4.78
	3.26
	14.37
	2.92
	1.94
	5.21
	15.23
	12.48
	7.63
	100.00

	78
	25.03
	3.67
	1.80
	4.70
	2.92
	14.22
	2.90
	1.94
	5.35
	15.14
	13.45
	8.90
	100.00

	79
	24.38
	3.64
	1.64
	4.77
	2.81
	14.92
	2.87
	2.01
	5.97
	15.88
	13.06
	8.05
	100.00

	80
	23.34
	3.56
	1.58
	4.83
	2.83
	15.89
	2.79
	2.04
	6.64
	16.26
	13.16
	7.08
	100.00

	81
	23.21
	3.28
	1.40
	4.80
	2.61
	16.61
	2.86
	2.08
	6.90
	16.59
	12.90
	6.75
	100.00

	82
	22.63
	3.13
	1.29
	4.66
	2.49
	17.06
	2.92
	2.15
	7.07
	17.13
	12.70
	6.75
	100.00

	83
	22.30
	3.01
	1.21
	4.52
	2.33
	17.43
	2.95
	2.18
	7.00
	16.77
	12.26
	8.03
	100.00

	84
	22.03
	2.97
	1.19
	4.64
	2.30
	17.84
	3.09
	2.36
	7.65
	17.10
	11.89
	6.95
	100.00

	85
	21.61
	3.00
	1.15
	4.65
	2.22
	17.88
	3.22
	2.47
	7.87
	17.27
	11.34
	7.32
	100.00

	86
	20.77
	3.11
	1.13
	4.63
	2.24
	17.40
	3.18
	2.54
	8.06
	17.60
	11.00
	8.35
	100.00

	87
	21.09
	3.04
	1.07
	4.37
	2.23
	16.95
	3.18
	2.63
	8.24
	17.63
	11.00
	8.57
	100.00

	88
	21.16
	2.92
	1.01
	4.28
	2.12
	16.68
	3.09
	2.66
	8.55
	18.34
	11.45
	7.75
	100.00

	89
	20.85
	2.81
	0.97
	4.15
	2.14
	16.15
	3.04
	2.70
	8.53
	18.95
	11.79
	7.91
	100.00

	90
	20.87
	2.77
	0.98
	4.10
	2.19
	16.12
	2.94
	2.83
	8.90
	19.23
	11.90
	7.17
	100.00

	91
	20.75
	2.80
	1.11
	4.04
	2.20
	15.83
	2.98
	2.87
	9.20
	19.17
	11.88
	7.18
	100.00


我國民間消費中食品費，一直是佔所有消費比例中最大之項目。但趨勢是向下漸減；由民國63年佔43.68%最高值即漸減，更自民國75年開始明顯逐年下降，至86

年呈現平穩之20%至21%。若以91年每家庭平均消費計，約有139,569元分配於食品費。

飲料費長期以來皆呈平穩之佔比，約在3%左右，至89年則漸降至2.8%。91年約有18,833元分配於此。

菸絲及捲菸費用長期看，自2.56%平穩下降至89年的0.97%最低，至91年的1.11%略升，但整體趨勢仍是下降。91年約有7,466元分配於此。

衣著服飾品長期以來皆維持在4%左右，近年仍在4.1%至4.04%間，一直是消費佔比中穩定的項目。91年約有27,174元分配於此。

燃料燈光、租金、水費、家庭器具、家庭管理此部分可視為居家維持費用，整體言皆維持一固定之比例。其中租金及水費部分，長期以來皆是比重較大之消費項目。91年共約有160,622元分配於此。

醫療及保健費自78年以來，一直呈穩定成長，至91年已達9.2%。顯示國人生活進展到注重養生、保健的型態；此趨勢對照近年實施健保，可見生活水平之良性發展。91年約有61,881元分配於此。

娛樂消遣教育文化服務費呈是成長最多的一項，自61年的8%至91年的19.17%，成長了一倍以上，可見此項消費是民間最具市場潛力部分。91年約有128,942元分配於此。
運輸交通與通訊費，也是成長迅速的一項，自76年則一直是以兩位數的佔比在民間消費中佔重要的一環，91年達11.88%；約有79,908元分配於此。
2.嘉義市

人民生活水準之高低，可由家庭日用支出之分配比率窺見一般。從歷年本市市民消費支出結構之演變觀察，可發現市民之生活水準隨所得水準之提高，逐漸提昇。食品費佔消費支出總額之比率，通常被用以測量國民生活水準之高低，此項比率愈低，反映生活水準愈高；依長期趨勢觀之，本市民國91年食品費比率為23.35%，較民國81年之28.78%，減少5.43個百分點。另因本市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數佔全市總人口數之9.15﹪，故91年之保健及醫療費用比率為13.70%，較民國81年之5.96%，上升7.74個百分點，佔家庭消費支出之第四位，，前三位食品費、房租及水費、育樂教育及文化費計佔全部家庭消費支出之58.31﹪。（詳表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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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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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嘉義市家庭消費支出結構

（六）綜論

以消費型態而言，娛樂教育文化與食品之消費趨勢正好一長一消，顯示人民生活逐漸跳脫食衣住行之基本物質需求，進而重視育樂之精神層面生活需求，因此本計畫朝文教設施方案發展，符合此一消費市場趨勢。

二、整體觀光旅遊市場

（一）觀光旅遊市場現況

1.來台旅遊市場

91年來台旅客共計2,726,411人次（不含大陸地區人士），與上年2,617,137人次比較，增加109,274人次，成長4.18％。其中外籍旅客計2,354,017人次,較上年2,291,871人次增加62,146人次（+2.71%），華僑旅客計372,394人次，較上年325,266人次增加47,128人次（+14.49%）。

來台四大客源地之來台旅客人次及成長率依序為：日本（986,053人次；+1.53%）、港澳地區（435,080人次；+10.83％）、美國（354,087人次；+4.33%）、新加坡（107,380人次；+10.96%），主因對日本、港新、歐美推出全新觀光宣傳及對新加坡、馬來西亞開放來台免簽證、港澳市場開放落地簽證之帶動。
2.國民旅遊市場現況

91年台閩地區252處觀光遊憩區遊客計102,717,932人次，較90年之98,917,855人次，成長3.84%。以個別觀光遊憩區排名，民營觀光區中以位於雲嘉南地區之劍湖山世界人數最多（1,775,017人次），其次依序為六福村主題遊樂園（1,638,667人次），月眉育樂世界（902,370人次），九族文化村（558,009人次），小人國（557,248人次）；公營觀光區中則以台北市立動物園最多（4,147,406人次），其次依序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666,833人次），海洋生物博物館（2,347,529人次），故宮博物院（2,101,217人次），士林官邸（1,248,345人次）。
由近年來發展趨勢變化來看，國民旅遊對於知性之觀光旅遊已有凌駕機械遊樂之趨勢。

（二）未來觀光發展計畫

1.「觀光客倍增計畫」
自91年8月啟動後，在各部會本於權責全力配合及全新國際觀光行銷推廣奏效因素下，九十一年全年來台旅客達2,726,411人次，較90年度成長4.18%。在國人國內旅遊方面，91年台閩地區252處主要遊憩區遊客人數計102,717,932人次，較90年成長3.84%，亦顯示政府與民間合作推出多項活絡地方產業的措施，已帶動國內旅遊風氣。
「觀光客倍增計畫」施政重點：以套裝旅遊路線概念規劃十一處國家風景區中長程建設計畫，並積極執行。與本計畫相關部分如下。

(1)雲嘉南濱海旅遊線
以台南市、嘉義市為門戶、建立通往雲嘉南濱海地區各觀光景點、生態旅遊區、人文古蹟等觀光之旅遊線。主要觀光點為台南古都文化、四草湖/七股/布袋沿線溼地生態、鹽田風光、寺廟等。
建設雲嘉南濱海地區成為新興之國際級觀光帶。帶動地方鹽田、養殖產業轉型發展產業觀光及生態。
(2)阿里山旅遊線
阿里山乃與日月潭齊名的國際觀光景點，本旅遊線係以嘉義市為起點，沿阿里山公路及阿里山登山鐵路建構前經阿里山及玉山國家公園的國際觀光旅遊線。主要觀光景點包括阿里山登山鐵道、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及玉山塔塔加等。
重振阿里山之國際名聲，以國際觀光配合國民旅遊健全嘉義阿里山之觀光產業，是新成立之阿里山國家風景區極待努力之目標。阿里山歷年遊客人數與本計畫區相關觀光據點比較表，詳圖5.1-1。
(3)故宮分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充利用館藏與開拓展覽內容，帶動中南部地區文化藝術水準，計畫於嘉義太保東勢農場為分院院址設立新館。
（三）綜論

無論就全國性觀光發展趨勢成就雲嘉南地區未來的觀光計畫，尤其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成立、故宮分院之設置及雲嘉國家風景區之成立，均顯示雲嘉南觀光旅遊市場的蓬勃景象。因此就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方案而言，亦是符合此一市場趨勢。

圖5.1-1
三、生活科學館

生活科學館是以最貼近民眾生活所需的各項事物作為展示標的，藉由探究生活中隨手可得與隨處可遇各種最終事物之科學原理與運用，透過展示與解說，讓民眾得以對周遭之事物，從除了只知其然之外，更能進一知其所以然，提昇學生與社會大眾對生活事物「知」的程度。

所以生活科學館是以供給導向來創造市場需求，而市場範圍之大小與層級，則視開發規模與其展出內容及特展頻率而定。

1.國內相關博物館、展示館

生活科學館之性質與位於台北市的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及位於高雄市之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性質較為類似，但規模較小。該二館之目標市場範圍是全國性的，但因地處南北二地，故其主要（第一級）市場亦分別偏屬台北都會與高雄都會區。

(1)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A.簡介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科教館」創建於民國45年，負責推動中小學及大眾科教育，原址座落於台北市南海學園內，由於科學教育觀念、方法以及施教內容之改變，加上舊館狹小、建築老舊、展品陳舊破損，實不足以滿足社會大眾及學校師生基本科學教育需求，更難完成肩負科教應有的新時代使命。因此另覓得台北市士林基河路廢河道新生地作為遷建新館基址，於民國86年11月19日奉行政院核定新館遷建整體計畫報告書，並已於民國88年11月23日正式發包興建，於民國92年完成開館營運目標。

B.新館基地概況

新館佔地面積2,774公頃，土地權屬為台北市政府所有，土地使用分區為社會教育機構用地。總樓地板面積30,446坪，約為舊館規模之20倍，展覽面積與周邊場地設施範圍廣大。

C.新館空間及設施概況

建築物部分面積約佔1.2公頃，為地上十層、地下三層之建築物；戶外景觀空間面積約佔1.5公頃，總樓地板面積約30,446坪，主要包括：科學展示區、特展區、立體劇場、科學實驗室、兒童玩具箱（科學教室）、綜合視聽室、階梯會議室、小會議室、國際會議廳、資訊網路教室、圖書館、公共服務區、行政管理區、機電空間等等。

D.新館任務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大眾科學教育及終身學習，突破過去科學教育的限制，將科學的學習方法與領域帶出實驗室，融入日常生活中，讓民眾在生活中輕易發現科學的樂趣，以激發探討科學新知的學習力，於是興建了這座結合教育、展示、研究、實驗等四大任務的科學教育園地。
(2)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A.簡介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工博館）位於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六號公園內，橫跨九如一路分為南北二區。佔地面積： 19.16公頃；建築面積：20,756m2（6,278坪）；樓地板面積：114,355m2（34,592坪），其中北區99,154m2，南區15,201m2。該館於民國86年11月9日正式對外開放10個常設展示廳，次年11月8日共18個常設展示廳全部對外開放。

B.建館目的

高雄都會區為工業匯集地區，包含中鋼、中船、台機、中化、煉油廠、發電廠等大型重工業。本館配合地區工業，展示科技的原理與應用，可收相輔相成之效果，更可在工業型態社區中注入文化教育氣息。

C.空間與設施

(A)北區設置展示大樓

設有行政中心、常設展示廳、三個臨時展示廳、超大型立體電影院、多媒體世界、圖書室、視聽室、維修工廠及餐廳、禮品中心等觀眾服務設施。

(B)南區設置教學中心

設有教學教室、實驗室、蒐藏室及國際議廳，做為教育與蒐藏之用。

(3)科教館與工博館市場分析

A.科教館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公布88年以後台閩地區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之統計顯示（詳表5.1-8），科教館參觀人次維持在每年20萬人次上下，此為舊館（約1,500坪）之參觀人數統計。

新館於93年開始對外開放，並將屬於公共服務性質不涉及公權力之業務、建築設備等，委託民間機構營運。近日「人體奧妙」的特展，造成相當話題，也吸引全國民眾之矚目，進而提高市場穿透率，這是常見民間經營展館之手法，開展一週以來已吸引逾3萬參觀人次。根據營運商表示「人體奧妙展」在92年分別在韓國釜山、德國漢堡及新加坡展出，創下相當高的參觀人數。

(A)韓國釜山
92年3月11日~92年9月21日：約5個月，參觀人次約為1,200,000人次。每月平均約24萬人次。

(B)德國漢堡
92年8月30日~93年1月4日：約4個月，參觀人次為491,833人次。每月平均約12萬人次。

表5.1-8
(C)新加坡
92年11月9日~93年3月21日：約4.5個月，參觀人次為306,710人次。每月平均約7萬人次。

B.工博館

工博館係於民國86年底部分開放，87年底全面開放，87年參觀人潮即創下170萬人次/年，而後逐年減少，至90年降至約85萬人次/年之後，除極力進行展示之更新外，亦將部分業務委由民間經營，加上持續舉辦活動、特展及與學校合作戶外教學等，於91年參觀人次開始回升，至92年已超過145萬人次/年。

2.雲嘉南地區其他相關展館

在雲嘉南地區相關展館中，並無以生活科學為主題之展館，如下所列。

(1)公立

A.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

B.嘉義市博物館（93年新成立）

C.台南縣自然史教育館

D.台南縣菜寮化石館

(2)私立
A.嘉義市石頭資料館

B.奇美博物館

C.白河蓮花產業文化資訊館

3.嘉義市現有兒童館

兒童館為嘉義市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課）所屬，位於嘉義市興業東路555號。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之建築物。依下列相關內容可知在目標市場、開發規模、功能內容及經營方式上，與本計畫所擬生活科學館有相當之差異。其管理要點甚至規定不得有商業行為。

(1)服務對象

本市十二歲以下兒童暨家長

(2)服務內容

A.辦理兒童寒暑假休閒之活動

B.提供父母教育子女之書籍及資訊

C.提供兒童知識性及休閒性書籍與棋類

E.提供幼兒體能活動之活動室

F.提供幼兒認識各種魚類

F.提供幼兒天文知識之瞭解（辦理團體預約太空劇場）

H.提供諮詢、廣播服務

(3)空間與設施

包括1樓大廳、親子教育室(學齡前幼兒專用圖書室)、綜合活動室(學齡前幼兒專用)、體能館(供兒童體能、體操、才藝、影片欣賞等活動用)、益智休閒區(國小兒童專用)、1、2樓水族館(供所有參觀人員欣賞)、兒童圖書室(國小兒童專用圖書室)、標本室(供所有參觀人員欣賞)、會議室(供親職教育講座及相關座談用)、3樓太空館(時空隧道、太空艙及太陽系家族，供所有參觀人員欣賞)。

(4)經營方式

近年來由於社會急遽變遷，政府服務層面擴大，造成政府財政負擔沉重，且政府機關組織龐大，在管理上，不及民間組織靈活。因此，引進民間企業資源，以擴大政府服務效能，並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為政府組織再造重要方向；故，嘉義市兒童館之營運型態，市政府將採公辦民營之方式辦理，其定位為社教取向，非營利型態為主。

四、觀光旅館
（一）市場現況

1.截至91年12月底，台灣地區觀光旅館共計87家，客房數達21,763間，其中國際觀光旅館62家，客房數18,790間，一般觀光旅館25家，客房數2,973間，從業人員21,140人。
2.觀光旅館住用率、平均房價及本國籍住宿旅客人數統計：
(1)客房住用率
觀光旅館客房平均住用率為61.29%，與90年同期61.62%比較，減少0.33%。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之平均住用率分別為61.62%及59.11%。
(2)平均房價
觀光旅館平均房價為2,907元，與90年同期2,951元比較，減少44元，負成長1.49%。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之平均實收房價分別為3,025元及2,101元，與90年同期比較，國際觀光旅館減少47元，負成長1.53%；一般觀光旅館增加31元，成長1.50%。
(3)本國籍住宿旅客人數
觀光旅館本國籍住宿旅客為2,738,658人，與90年同期2,547,274人比較，增加191,384人，惟台北地區則呈現負成長，減少5,471人；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之本國籍住宿旅客，與90年同期比較，分別為增加210,731人及減少19,347人。
3.民國91年申請核准籌設之國際觀光旅館計有2家，總投資金額為新台幣31.38億，客房數425間；一般觀光旅館4家，總投資金額為新台幣37.89，客房數511間。另91年籌設完成，經查驗合格並取得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之觀光旅館計有3家，增加客房數491間。
（二）觀光旅館發展總量計畫(交通部觀光局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觀光客倍增計畫係挑戰2008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為因應今後觀光客之倍增，所衍生觀光旅館實際需求增加之問題，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決議，有關業者興建觀光旅館及平價旅館所需土地之取得，請內政部研擬如何依法定程序變更土地使用，爰此，內政部於同年九月二十七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研商農業用地興建五星級國際觀光旅館土地變更程序及配套措施會議，管理市場供需機制發展區域觀光。
為因應2008年來台旅客與國民旅遊之需，以目前平均停留夜數、來台目的、實際住宿狀況及區域等考量要項，推估民國九十七年之觀光旅館客房數之供需量如下：詳表5.1-9。其中南部地區之觀光旅館客房數將仍缺1,200間。

總量預估：觀光旅館需再興建15,100間客房。

1.來台旅客之客房需求量：25,600間
2.國民旅遊之客房需求量：12,300間
3.總供給量：22,800間
4.客房欠缺總量：15,100間
表5.1-9　2008年各地區觀光旅館客房數供需比較

	項     目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共計

	客房欠缺總量
	12,900   
	400
	1,200 
	600
	15,100

	來台旅客對客房需求量
	 20,900 
	1,200   
	2,700
	800
	25,600

	國民旅遊對客房需求量
	5,100
	 1,400   
	3,300
	2,500
	12,300

	總供給量
	13,100
	2,200  
	4,800
	2,700
	 22,800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三）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遊客住宿需求調分析

根據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託辦理之「遊客量統計推估模式及遊憩行為調查研究」中，顯示以下的調查結果，可看出遊客對於住宿之需求與期望。
1.92年調查推估全年全區遊客數：1,692,250人次

2.31.9%遊客來自雲嘉南；20.6%來自台北縣市；19.7%來自中彰投；18.3%來自高高屏；8.0%來自桃竹苗；1.7%來自東部

3.60.2%遊客使用交通工具為自用小客車；15.5%為遊覽車；6.8%為小火車；5.4%為公民營客運

4.47.2%遊客停留時間為1天以內(不過夜)；44.9%遊客停留時間為1~2天(需過夜)

5.56.0%遊客選擇一般旅館住宿；31.8%選擇民宿
6.55.6%遊客有住宿設施需求

7.32.9%遊客對住宿設施感到滿意。35.5%認為品質最需改進

8.34.5%遊客對交通設施感到滿意。30.4%認為停車空間不足最需改進；29.8%為聯外交通便利性；14.9%為大眾運輸的數量
9.35.1%遊客資旅遊資訊來源為親友介紹；32.1%為舊地重遊；11.7%為媒體廣告

10.37.6%遊客願意到訪為週六；30.3%皆可；11.4%週日

11.34.2%遊客年齡在25~34歲；30.9%在15~24歲；25.5%在35~49歲；9.4%在50歲以上

12.61.0%遊客教育程度為大專；24.9%為高中(職)
13.24.8%遊客是學生；19.0%是公司行號職員；14.6%是公教人員

14.27.6%遊客是與朋友一起來；24.5%是個人旅行；22.6是與家庭親戚一起來；22.2是公司行號學校社會團體

（四）雲嘉南地區觀光旅館分布

1.國際觀光旅館

僅台南縣：曾文水庫之山芙蓉渡假大酒店一家。

2.一般觀光旅館

(1)嘉義市（阿里山）：高品觀光大飯店、阿里山賓館

(2)台南縣（永康）：遠百企業觀光旅館

3.其中阿里山各遊憩據點住宿供需調查詳表5.1-10所示。顯示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預估至民國100年時，住宿設施仍有嚴重不足之現象。

表5.1-10

第二節　工程技術可行性

一、基地分析

基地分析之目的在於了解基地之潛力及限制，使爾後之基地計畫與建築計畫有所依循。以下將由廣泛乃至細部之都市意義、自然環境現況、基地現況、坡度及動線進行研析。並將基地可能之潛力、限制條件提出，以便進一步與預期引進之活動相互配合。

（一）都市意義及都市意象

基地附近所屬的嘉義市東區，在傳統上即為核心商業區及住宅區，而基地周邊更聚集為數甚多的學校（文中、小）、公園綠地、體育場所。垂楊路、彌陀路兩條園道更在基地西側互聯，形成由垂楊路方向看來，基地成為其端景。彌陀路沿線至二二八公園及基地附近更形成軸線上及視覺上之焦點，詳圖5.2-1：都市意義示意圖。

基地北側向東之公義路，經大雅路可通行蘭潭風景區，使之成為聯結藍綠景觀帶之觀光軸線，也是發展藝術街坊之特色街道。

近期基地附近原本屬於舊聚落之軍眷宿舍區正逐步更新改建中，此乃意涵未來的東區將有更大量之大型新住宅社區及人口集中，更形塑本區為文教、休閒的都市空間。

（二）基地現況

本基地因長期閒置，近南緣、西緣，以及北緣植被發展良好；樹種多為低價值之雜木林及禾木科植物。基地中央則為附近居民自行整地種植之蔬菜，及廢棄房舍之地基。

土地權屬為公有，但缺乏有效管理，近西側之正義路邊已有附近居民搭建之寮舍，平時有老人聚乘涼及舞蹈社團集合練舞。

南側窪地則為野溪流過，平時未見水流，據附近民眾指雨季時常有大小不同之間竭性排水。

基地外之彌陀路對面有高達數十公尺之廣播鐵塔。惟都市計畫內並未有禁限建之記載。（詳圖5.2-2：基地現況分析示意圖）

圖5.2-1
圖5.2-2

（三）自然景觀環境現況

廣域觀點，影響基地開發最大者為地質、地形。嘉義市地處嘉南平原中段之東側，在地質上，恰屬沖積層與紅土台地堆積之交界，稍南則有頭嵙山層之礫石層堆積。

基地向東約15公里有觸口斷層，向北約10公里則有梅山斷層通過。該兩斷層之移動加速度皆為東西向作用。易言之，建築結構體宜採東西向強結構之配置，詳圖5.2-3自然環境分析圖。

嘉義地區冬季季風時間自11月起，長達5~6個月，主要為NNE風。夏季季風則只有6~8月之S（南）風。建築開口及避風處宜在西南側，若在北側開口，則須考慮常綠植栽或設施遮蔽。

嘉義地處北迴歸線附近，平均年降雨量2000公厘，年平均溫度為22.5℃，屬亞熱帶氣候，目照雖充足，仍建議冬日應至少有四小時熱，依此計算鄰棟間隔係數ε＞1。

本基地附近為山地之邊緣，其中有一無名野溪，現場深約2公尺，為基地附近最低窪之處，其承受上游約8公頃土地之地表逕流水。上游土地都市計畫分區屬住宅及機關用地，預期未來將有大面積不透水舖面，建議每宗建築土地應自行控制其逕流水之遲滯時估計本區逕流係數建議採用0.7至0.8。

（四）坡度分析

坡度最直接影響建築安全及使用之便利性，本基地地形呈北高西南低之楔形，由北向東南分別以AA'、BB'、CC'剖面圖（詳圖5.2-4坡度分析示意圖）分析其坡度如下。

東北東、西南西向之AA'剖面顯示坡度約為3.3%，最大方差約5~6公尺。東北、西南向之BB'剖面顯示坡度約5.5%，最大高差約5~6公尺。南北向之CC'剖面顯示坡度約20%，最大高差5公尺左右。

（五）坡地利用

本基地西南側、與北側之高差約達5至6M，在人員行
圖5.2-3

圖5.2-4

動上或構成阻礙，但因高差面可分別設置出入口，因此未來建築在不同樓層皆可設置出入口，更增便利性。5至6M之差則恰可建築二層建築，以公義路側申請建築線，則地下室部份恰可於彌陀路開窗及設出入口。若不同棟建物間亦可以人行陸橋或電扶梯聯絡，以提為不同建物間間之可及性。

由於基地內有無名野溪經過，並於西南側流出本基地，為本集水區最終承受水體，未來建議於基地南側設置具排水及遲滯機能之水體，即逕流調節池，並為戶外景觀水池之一部分。否則應要求和上游基地共同承擔地表水之暫存及排放。

（六）車行動線分析

基地周邊分別為寬50M之彌陀路，臨路面寬約65M，及寬30M之公義路，臨路面寬達160M餘，因此車輛進出本基地藉由彌陀路及公益路設置南北兩個車行進出孔道。

公義路側因面對二二八公園，景觀良好，做為本計畫基地正面出入口。詳圖5.2-5：動線分析示意圖

（七）基地之法定地位及定權法益

依土地登記簿謄之記載，本基地面積16,483m2，若以機關用地之權益計算；建蔽率50%，容積率250%,可知未來允建之建築面積為8,241.5 m2，總容積至少可達41,207.5 m2。
若不考慮其他得不計入法定容積之樓地板面積及因登記效應產生之額外登記面積，以下暫以前述總容積，進行模擬開發方案之容積分配。

（八）基地機能及量體配置構想

綜合前述基地之潛力及限制，以下分別針對本案研擬之二方案，進行基地機能及量體分配，其模擬配置構想示意圖詳圖5.2-6。

1.國際生活科技之窗

國際生活科技之窗屬於文教設施，此方案主題容包括：生活科學館、國際遊學村。
圖5.2-5

圖5.2-6

(1)生活科學館

包括多功能解說中心、常設主展示區、操作體驗區、特展區等。

其中多功能解說中心及常設主題展示區兩項開發內容與量體，列為政府最低功能需求項目，亦即未來本計畫基地依本方案方向交由民間自行規劃時，要求民間投資者，至少必須遵照主辦機構最低功能需求，提供所規範之功能、內容與量體，以確保本方案之公益性。

其他如操作體驗區、特展區之項目與其量體需求，因較具市場性，可由民間投資者自行依市場需求作彈性規劃。

(2)國際遊學村

包括知識經濟交流中心、學習樂園、學人會館、商務中心以及停車場。

本開發項目及量體要求亦具市場性，可由民間投資者自行依市場需求作彈性規劃。

以上兩大分區係依活動性之強弱而分，生活科學館屬旅客來往較頻繁活動量大具外部性，故置於西南側。國際遊學村屬勞務性質，較需寧適性空間，置於東北側。而停車場之出入口，分別設置於基地之西南側（由彌陀路進出）及北側（由公義路進出）。本方案各樓層空間與面積配置構想，詳表5.2-1，所需開發經費概估詳表5.2-2。
2.諸羅觀光旅遊服務中心

本方案開發主題包含觀光旅遊展覽館及觀光旅館。

(1)觀光旅遊展覽館

主要活動分區包括多功能遊客解說中心、常設觀光產業博覽會展場、檔期展售商場、固定展售商場。

其中多功能遊客解說中心及常設觀光產業博覽會展場兩項開發內容與量體，列為政府最低功能需求項目。其他檔期及固展售商場之項目與其量體需求，因具
表5.2-1

表5.2-2

市場性，可由民間投資者自行依市場需求作彈性規劃。

(2)觀光旅館

觀光旅館及其所需停車場，亦具市場性，可由民投資者自行依市場所需作彈性規劃。

以上各屬觀光旅遊展覽館之各項活動，雖來客屬性及時間或有差異，但與觀光旅館相比，均屬較活態（外部性較大）者。尤其檔期展售商場帶來尖峰遊客量最為突出，故將之置於最易於接近之西南側彌陀路側，其後則為固定展期之展售商場，常設觀光博覽會較具正式性、目的性、可做為觀光旅館與展售商場間之緩衝，並可為兩者招攬來客。

觀光旅館較需寧適性的空間，及較佳的視野，因此可置於基地高點（東北側）。

以立體角度言，停車場可置於近主出入口之西南側之地下室，並逐層設置，至北側高點恰可達公義路之出入口。表5.2-3為觀光旅遊服務中心各樓層空間及面積配置構想表，所需開發經費概估詳表5.2-4。
表5.2-3
表5.2-4

第三節　環境影響分析

本計畫基地預定興辦之公共建設方案，主要為文教設施方案或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方案，均經由促參法相關規定之公共建設種類中，在符合「基地區位、規模與環境特性」考量之下，所篩選而得之公共建設種類，亦即已符合其周遭環境特性，未來開發營運對於周遭環境之影響應不致有重大負面影響。本節將就本計畫開發是否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及開發後對周遭交通之影響程度進行分析。

一、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簡稱認定標準）之規定，分析本計畫基地開發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由於本計畫基地係屬都市土地，且目前位於山坡地範圍（正辦理解除中），該二條件成為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後重要指標。

（一）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文教建設之開發，屬各種文化設施、教育設施（含研究機構、訓練機構）興建或擴建，位於山坡地，申請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第三十一條基地開發行為規定：展覽會、博覽會或展示會場興建工程位於山坡地，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者或申請開發建築樓地板面積三萬平方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三）第三十一條其他開發行為規定：觀光（休閒）、飯店、旅（賓）館興建或擴建，位於山坡地，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上者或位於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就以上認定標準而言，文教設施方案若依認定標準第二十三條規定檢視，應毋須實施環評；惟若就實質開發內容而言，因包括有展示區之項目以及具旅館性質之學人會館，若山坡地未來解除，且開發面積合計超過一公頃，則符合第三十一條規定，應實施環評。

至於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方案，因其開發內容與行為而言，均屬於第三十一條規定之展覽會、博覽會或展示會場興建工程及觀光（休閒）飯店、旅（賓）館興建或擴建之開發行為，若山坡地未予解除，且開發面積合計又超過一公頃，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

二、交通影響分析

本計畫預定推動方案雖符合基地周遭環境特性，惟未來開發後之量體所產生之人潮、車潮，在尖峰時刻對於基地周遭道路與路口之影響程度，可作為開發量體平衡調整控制之參考。嘉義市政府於92年曾針對「彌陀、體育、垂楊、啟明、公義路口」進行交通量調查及改善計畫，相關部分摘述如后。

（一）現況分析

1.路口地理特徵

「彌陀、體育、垂楊、啟明、公義路口」為嘉義市南區主要路口之一。彌陀路可通往嘉義縣中埔地區，連接省道台18線（阿里山公路），為嘉義市之重要聯外道路；垂楊路為通往市區之主要道路，沿線多學校、商家、百貨公司；啟明及公義路可通往大雅路、228紀念公園、嘉義公園、蘭潭等休閒遊憩區；體育路則為通往綜合體育場之主要道路。

由本路口周邊區域特性及附近活動性質來看，本路口必須同時負擔聯外、通勤、聯絡市中心、通往休閒遊憩區等多重車流，再加上路口範圍大，並呈現多岔不對稱分佈，因此交通動線複雜、衝突點多，實有必要透過路口幾何設計、標誌標線規劃、號誌時制調整，甚至交通工程引導，重新規劃車流動線減少衝突的發生。

2.路口幾何特徵

彌陀路、體育路、垂楊路、啟明路、公義路於此區域形成五岔路口，除啟明路與體育路外，呈現不對稱分佈，增添路口與車流轉向之複雜程度。另彌陀路與垂楊路東西向之往來，因道路線形不連續，影響車流運行其間之順暢；此外路口範圍大，用路人停等於路口時不易觀察路口交通情形，其中彌陀路、垂楊路停等車輛更需較長時間通過路口。

3.路口交通特徵

(1)上午尖峰小時出現在07：05~08：05之間，下午則為17：15~18：15。

(2)上午尖峰交通量以啟明路最高，達1,780PCU，彌陀路與垂楊路次之：下午尖峰仍以啟明路為最高，達1,877PCU，垂楊路與彌陀路次之。可見本路口之交通量集中於啟明路、垂楊路、及彌陀路。

(3)彌陀路上午尖峰車流以右轉啟明路（60%）與直行垂楊路（33%）為多；下午尖峰則為右轉啟明路（54%）直行垂楊路（41%）為最多。

3.路口交通管制

本路口之號誌時制計畫時相設計，說明如下：

(1)第一時相為彌陀路輪放（開放左轉、直行、右轉），並准許垂楊路紅燈右轉。

(2)第二時相為垂楊路輪放（開放左轉、直行、右轉）。

(3)第三時相為啟明路早開（開放左轉、直行、右轉）。

(4)第四時相為啟明路與體育路雙流自由轉往其他方向。

本路口因路口範圍大，車流轉向複雜，因此採取輪放號誌時制設計以避免路口交通衝突。根據表5.3-1及5.3-2路口延滯統計，本路口之整體平均延滯上午尖峰為14.3秒/輛（服務水準A級），下午尖峰16.3秒/輛（服務水準B級）。均屬不錯之水準；而各鄰近路口之服務水準除體育路因綠燈時比較短，導致車輛延滯較長，服務水準為C級外，其餘鄰近路口均可維持良好之服務水準（A~B級）。

（二）與本計畫相關改善方案

「彌陀、體育、垂楊、啟明、公義路口」之主要交通瓶頸問題在於路口管制情形不佳，道路交通工程設計不當，導致車流交織衝突情形嚴重，與本計畫較相關的改善計畫為：公義路。該計畫建議可於公義路兩側規劃路邊停車格位，作為228紀念公園之停車供給使用，有效利用道路空間資源。惟公義路靠本計畫基地開發側之停車格位，可能需配合本計畫開發進行調整。

表5.3-1　彌陀路、體育路、垂楊路、啟明路、公義路口
車輛延滯統計表

	站

號
	路

口

名

稱
	方

向
	時

間
	總

延

滯

(輛、秒)
	總　臨

流　近

量　路

(輛)段
	輛每

平一

均臨

延近

滯車

(秒)
	停等車輛數(輛)
	輛每

平一

均停

延等

滯車

(秒)
	停

等

百

分

比(%)

	13
	彌陀路(1)

體育路(2)

垂楊路(3)

啟明路(4)

公義路

(5)
	1
	上午尖峰
	8850
	560
	15.8
	501
	17.7
	89%

	
	
	
	下午尖峰
	11085
	767
	14.5
	662
	16.7
	86%

	
	
	2
	上午尖峰
	11925
	358
	33.3
	253
	47.1
	71%

	
	
	
	下午尖峰
	13110
	369
	35.5
	255
	51.4
	69%

	
	
	3
	上午尖峰
	9870
	889
	11.1
	260
	38.0
	29%

	
	
	
	下午尖峰
	20865
	1373
	15.2
	574
	36.4
	42%

	
	
	4
	上午尖峰
	13485
	1273
	10.6
	338
	39.9
	27%

	
	
	
	下午尖峰
	21795
	1582
	13.8
	506
	43.1
	32%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交通局

表5.3-2　彌陀路、體育路、垂楊路、啟明路、公義路口

車輛延滯及服務水準統計表

	站

號
	交

叉

路

口

簡

圖
	時

間
	方

向
	每　平

一　均

臨　延

近　滯

車 (秒)

輛
	服務水準
	整　之

體　平

交　均

叉　延

口　滯

(秒/輛)
	服

務

水

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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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尖峰
	1
	15.8
	B
	14.3
	A

	
	
	
	2
	33.3
	C
	
	

	
	
	
	3
	11.1
	A
	
	

	
	
	
	4
	10.6
	A
	
	

	
	
	下午尖峰
	1
	14.5
	A
	16.3
	B

	
	
	
	2
	35.5
	C
	
	

	
	
	
	3
	15.2
	B
	
	

	
	
	
	4
	13.8
	A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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